采购包1：
标的名称：园地林地草地分等项目
	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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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一、项目主要服务内容及要求
1、项目概况:
核心任务是完成我县园地、林地、草地分等定级全流程工作，具体包括资料收集整理、外业补充调查、土壤采样化验、内业测算分析、报告及图件编制、数据库建设、成果审查汇交等。项目最终将形成完整的分等定级成果体系，为我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生态修复治理及相关管理决策提供科学、精准的基础数据支撑，确保按时完成上级下达的工作任务。
2、服务要求:
(1)在工作过程中，严格执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尊重并贯彻采购人的意见，维护采购人利益，严把质量关，把确保项目成果质量、提高投资效益作为服务目标。
(2)建立并向采购人分发项目部通讯录，做到即时顺畅沟通。
(3)供应商指派后勤保障负责人负责与采购人进行沟通，并协调前期工作事宜，并做好相关记录。
(4)工作过程中根据采购人要求，随时提供项目进度报告，对工作过程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及时沟通协商，及时解决。
(5)成立项目组，以方便解决项目中的相关技术问题，后期服务由项目负责人负责组织实施，承诺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及时到达现场解决相关问题。
(6)项目评价工作中，对采购人提出的工作更改积极配合并以最快的速度安排实施。
对工作中发现的特殊情况，及时汇报，并按照采购人要求及时协商提出解决方案。
(7)在整个项目过程中，积极做好咨询工作，对采购人提出的疑问、要求，以专业的知识做出合理的解释。
(8)在成果提交工作后期，积极配合采购人工作，根据采购人需求，及时参与技术交底、工程验收等工程实施阶段所有涉及的相关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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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作内容和成果
	工作内容

	蒲城县园地林地草地分等工作
	分等工作
	依据园、林、草地分等技术规程和标准，确定分等指标体系、指标等级划分标准及其分值，确定分等指标权重，计算分等单元分值，进行等别划分。

	蒲城县园地林地草地分等汇总
	分等工作检查汇总
	基础资料收集分析，制定市级汇总技术方案。按照有关文件和规范，通过内业检查、人工核查的方法，检查分等成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按照有关文件和规范，通过内业检查、人工核查的方法，检查分等成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检查分等成果规范性和完整性。检查分等成果规范性和完整性。完成阶段性报表统计汇总，市级汇总成果编制及最终成果等别分布图。


成果：
1.文字成果：工作报告、技术报告、成果说明、验收报告；
2.图件成果：园林草等别分布图，园林草地分等单元图；
3.数据库成果：园林草分等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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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服务内容
为全面做好园地林地草地定级和基准地价制定工作，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4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园地林地草地定级和基准地价制定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3〕399号）、《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园地林地草地分等定级和基准地价制定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陕自然资用发〔2023〕14号）、《渭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渭南市园地林地草地定级和基准地价制定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渭自然资发〔2023〕105号）等文件要求，依据《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TD/T 1060-2021）、《园地分等定级规程》（TD/T1071-2022）、《林地分等定级技术规范》（T/CREVA 3101-2021）和《草地分等定级技术规范》（T/CREVA 3102-2021）等文件要求开展园林草地定级和基准地价制定工作。主要工作为园地林地草地定级、基准地价制定等技术规程开展园林草地定级和基准地价制定工作。主要工作为园地林地草地定级、基准地价制定，具体内容包括：
（1）划定定级单元和编制定级工作底图
园地林地草地定级以2022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为底图，参考相关部门区划资料划分定级单元，编制定级工作底图。
（2）建立园地林地草地定级指标体系，开展级别评价工作
园地林地草地定级是依据相关技术规程和标准，结合蒲城县实际，论证确定蒲城县县园地、林地和草地定级指标体系和权重。针对获取困难数据和缺失数据资料，开展外业补充调查。对于定级指标进行量化处理，采用因素法或修正法进行园地、林地和草地定级，计算定级单元分值，确定级别划分标准，通过对总体进行分析或抽样调查的方法对级别划分结果进行验证与调整，确定级别划分结果。
（3）开展园地林地草地基准地价制定工作
通过基础资料调查与整理，界定园地、林地、草地基准地价内涵，采取样点地价平均法、定级指数模型法、基准地块评估法等方法，评估确定蒲城县园地、林地、草地基准地价，编制基准地价系数修正表。
（4）建立园地林地草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数据库，编制成果
按照数据库建库要求，建立蒲城县园地、林地和草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数据库，编制文字报告、数据成果、图件成果及基础资料汇编，并按要求完成数据汇交等相关工作。
（5）完成蒲城县园地林地草地定级和基准地价成果上报验收
根据部、省工作要求，按程序上报蒲城县园地林地草地定级和基准地价成果，配合完成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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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工作依据
（1）《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2〕13号）；
（2）《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园地林地草地分等定级和基准地价制定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3〕399号）；
（3）《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陕自然资用发〔2022〕12号）；
（4）《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园地林地草地分等定级和基准地价制定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陕自然资用发〔2023〕14号）；
（5）《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陕西省园林草地定级和基准地价制定工作安排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4〕2号）；
（6）《渭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渭南市园地林地草地定级和基准地价制定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渭自然资发〔2023〕105号）。



